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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许多企业面临拆迁。而企业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损失，
就应对企业拆迁有一份了解。

将企业拆迁分为五个阶段，以下：

一、征收决定公告前置性阶段

（一）项目立项

在作出征收决定之前，对企业进行征收拆迁应当考虑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中进行了明确的规范：

1、征收项目应是为着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2、征收项目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3、征收项目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且经过科学论证。

（二）拟定征收补偿方案

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拟定后，征收部门需要报市、县级人民政府。对征收补偿方案，有关部门应进行
论证并予以公布，且需要征求公众意见，根据法律规定的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

（三）公布修改征收补偿方案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于众。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企业房屋的，在必要情况下，政府应当组织听证会，并且根据听证会的修改方案
。

（四）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作出征收决定前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作出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五）进行征收房屋调查

征收部门应当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还应当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调查结果。

作出征收决定前，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

（六）救济方式

在此阶段，很多企业往往会认为政府主导的行政行为肯定没错，但就以往经验来看，该阶段也会存在不
合法之处，若遇到相关问题，企业被拆迁人可以在此阶段提起行政诉讼。

二、征收决定公告阶段

经过上述阶段后，进入到征收决定公告阶段，这里需要被拆迁人注意的问题有：

（一）公布房屋征收决定

市、县级人民政府在完成准备工作后会作出征收决定公告，征收公告中载明的内容应当包括：征收补偿
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

相关部门应当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宣传、解释工作。

（二）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征收部门会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三）救济方式

如果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是提起行政诉讼。

三、评估阶段

对于企业被征收人来说，重要的阶段莫不过是评估阶段了，评估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
亡。

（一）被征收人选择评估机构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办法
选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



（二）被征收房屋价值认定

我国法律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不得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
地产的市场价格。

如果企业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
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四、拆迁补偿流程

对企业被拆迁人来说，为看重的应当是拆迁补偿流程，在这一阶段，企业才能真正将补偿款抓到自己手
里，在此阶段需要注意的内容包括：

（一）订立补偿协议

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就补偿的具体事项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来订立补偿协议。

（二）征收补偿决定

如果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达不成征收补偿协议，应由征收部门报请作出征收决定的人民政
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依法送达被征收人，还应在房屋征收范围内进行公告。

（三）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

在被征收人获得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当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
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四）救济方式

补偿协议订立后，如果有一方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可以提起诉讼。

如果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此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五、强制拆除阶段

企业被拆迁人如果对补偿协议不满意，又符合以下情况，企业有可能面临被强制拆迁的风险：

如果在法定期限内被征收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在规定期限内又不搬迁，作
出房屋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拆迁过程当中，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企业往往会面临强拆。但是强拆不一定合法，需要严格
遵循法律规范。如果政府既未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也未遵循法定程序，此时，企业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
议或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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